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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   港   商   船   資   訊  
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

 

為訂明發出工業人員（ IP）安全證明書所須繳付的費用而訂立的

香港法例生效  
 
致：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和船長  

 

概要  
 
本 文 旨 在 請 有 關 各 方 留 意 經 修 訂 的 《 商 船 （ 費 用 ） 規 例 》 （ 第 281F

章） ，該 規例 訂明 根據 《商 船（ 安全 ）（ 載運 工業 人員 船舶 ）規 例》

（第 369BG 章）進行檢驗和發出 IP 安全證明書須繳付的費用。第 281F 章

的修訂將由 2024 年 12 月 6 日起生效。  

 

 
1.  《商船（安全）（載運工業人員船舶）規例》（第 369BG 章）已予

訂立，並於 2024 年 10 月 18 日起生效，以實施經國際海事組織（ IMO）決

議 MSC.521(106) 和 MSC.527(106) 通 過 的 《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》

（SOLAS）新的第 XV 章和新《載運工業人員船舶安全國際規則》，規定

第 369BG 章適用的香港船舶須持有通過相關檢驗而發出的 IP 安全證明書

（請參閱香港商船資訊第 34／ 2024 號）。  

 
2.  香港船舶的船東如欲申請由政府驗船師進行的檢驗及／或由海事處

處長發出的 IP 安全證明書，須隨申請附上《商船（費用）規例》（第 281F

章）訂明的費用。  

 
3.  鑑於第 369BG 章已開始實施，第 281F 章附表第 II 部現予修訂，通

過訂立《 2024 年商船（費用）（修訂）規例》（《修訂規例》）以訂明進

行檢驗和發出 IP 安全證明書等事宜須繳付的費用，而《修訂規例》將於

2024 年 12 月 6 日起生效。  

 



 
4. 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的 詳 情 見 於 海 事 處 網 頁

(https://www.mardep.gov.hk/tc/ legislation/notices/msin/index.html)本 文 的 附

件。  

 
5.  香港船舶的船東可就 IP 安全證明書檢驗和發證事宜聯絡相關認可機

構，作為替代安排。  

 
6.  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和船長務須留意有關資料，並據而

行事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海事處航運政策科  

2024 年 12 月 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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